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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为进一步深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改革，促

进和便利企业跨境投资资金运作，国家外

汇管理局决定于2015年6月1日起改革直接

投资外汇登记和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，具

体内容如下：



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

• 一、取消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核准。境内
外投资主体可直接到银行办理境内直接投资

项下和境外直接投资项下相关外汇登记。

• 二、简化境内直接投资项下外国投资者出资
确认登记管理。取消境内直接投资项下外国

投资者非货币出资确认登记和外国投资者收

购中方股权出资确认登记，将外国投资者货

币出资确认登记调整为境内直接投资货币出

资入账登记。



• 三、取消境外再投资外汇备案。境内投资主
体设立或控制的境外企业在境外再投资设立

或控制新的境外企业时，无需办理外汇备案

手续。

• 四、取消直接投资外汇年检。改为实行境内
直接投资和境外直接投资存量权益登记。放

宽登记时间（每年1月1日-9月30日），允许

企业通过多种渠道报送相关数据（企业、会

计师事务所、银行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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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一、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实行意愿结汇。
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账户中经外汇局办理货

币出资权益确认（或经银行办理货币出资入

账登记）的外汇资本金可根据企业的实际经

营需要在银行办理结汇。外商投资企业外汇

资本金意愿结汇比例暂定为100%。国家外汇

管理局可根据国际收支形势适时对上述比例

进行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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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二、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所
得人民币资金纳入结汇待支付账户管理。

外商投资企业原则上应在银行开立一一对

应的资本项目-结汇待支付账户（以下简称

结汇待支付账户），用于存放意愿结汇所

得人民币资金，并通过该账户办理各类支

付手续。外商投资企业按支付结汇原则结

汇所得人民币资金不得通过结汇待支付账

户进行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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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三、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的使用应在企业经
营范围内遵循真实、自用原则。不得直接或
间接用于企业经营范围之外或国家法律法规
禁止的支出；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，不得
直接或间接用于证券投资；不得直接或间接
用于发放人民币委托贷款（经营范围许可的
除外）、偿还企业间借贷（含第三方垫款）
以及偿还已转贷予第三方的银行人民币贷
款；除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外，不得用于支
付购买非自用房地产的相关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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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四、便利外商投资企业以结汇所得人民币
资金开展境内股权投资。以投资为主要业

务的外商投资企业（包括外商投资性公司、

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权投

资企业），在其境内所投资项目真实、合

规的前提下，按实际投资规模将外汇资本

金直接结汇或将结汇待支付账户中的人民

币资金划入被投资企业账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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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五、进一步规范结汇资金的支付管理。外
国投资者、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相关申请

主体应按规定如实向银行提供相关真实性

证明材料，银行应履行“了解客户”、

“了解业务”、“尽职审查”等展业原则，

在为外商投资企业办理资本金对外支付及

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支付时承担真实性审

核责任。在办理每一笔资金支付时，均应

审核前一笔支付证明材料的真实性与合规

性。

改革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



• 六、简化其他投资项下外汇账户资金结汇
及使用管理。境内机构开立的境内资产变

现账户和境内再投资账户内资金结汇参照

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账户管理。境内个人

开立的境内资产变现账户和境内再投资账

户，以及境内机构和个人开立的境外资产

变现账户可凭相关业务登记凭证直接在银

行办理结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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